
附件 3

大连市老年助餐服务设施编号规则

对于符合备案条件的老年助餐服务设施，由各区市县民

政部门统一编号管理。编号规则为：No.XX（助餐设施类型

编号）+XXX（助餐设施序号），具体规则如下：

区域性助餐服务中心助餐设施类型编号为01；社区（村）

助餐服务点位助餐设施类型编号为02；小区配餐服务点位助

餐设施类型编号为03；将社区用房用于开展助餐、配餐服务

的社区编号为04。

如：区域性助餐服务中心，编号应为“No.0100X”；社

区（村）助餐服务点位，编号应为“No.0200X”；小区配餐

服务点位，编号应为“No.0300X”；将社区用房用于开展助

餐、配餐服务的社区，编号应为“No.0400X”。


